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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的樂隊唱粗口歌辱罵警方
受到各方批評。嶺大學生會事後雖認
冒犯，卻強辯大學是言論自由的地
方，不應阻止與音樂會主題有關的歌
曲，更稱如果再讓學生會選擇，他們
仍然會讓樂隊演唱有關歌曲。這和香
港大學《學苑》宣揚「港獨」，陳文

敏強說「港獨」是學術自由的歪理是一脈相承。
激進反對派議員，長期在立法會議事堂粗言穢語，
侮辱政府官員，「教壞細路」，對青少年造成了極大

的精神文明污染，令家長心痛惡絕。激進派為了扶植
反中亂港的急先鋒，過去曾培養「人民力量」的「草
泥馬」，後來還組織了一個「調理蘭花系」的粗鄙組
織，又支持「粗口老師」林慧思侮辱警察，《蘋果日
報》更曾發表題為《林慧思老師是香港人的榜樣》的
社論，認為林值得學習。結果，「佔中」期間旺角出
現的多次暴力騷動，參與者多是年輕人。反對派在
「佔中」失敗後，想捲土重來，再利用年輕人為他們
火中取栗，粗口歌辱罵警察事件，暴露反對派再煽動
青年學生挑戰法治，顛覆傳統道德。

學聯新秘書長羅冠聰最近公開表示，新任學聯成員
都已經有心理準備反對政改，再次「公民抗命」，而
且不排除使用「以武制暴」的方法。羅冠聰還說對
「港獨」立場未定。言下之意，誘導青年學生走上
「港獨」之路。羅冠聰影響下的嶺大學生會，在這個
時候舉辦粗口歌晚會，公然侮辱警察，無非是要煽動
大學生無視法紀、挑戰警察，為未來的街頭暴力「熱
身」。辱警粗口歌進入校園，是「以武制暴」的動員
訊號。所謂「言論自由」，不過是出售暴力精神迷幻
藥的掩護手段。
嶺大推行的是博雅教育，並非「不雅」教育。家長

把子女送到大學，是希望子女學習尊師重道、對人有
禮、尊重法紀、慎思明辨、開放包容。學生會誘導大

學生粗口歌侮辱警察，鼓吹無法無天，這會將大學生
引入犯罪的邪路，是誤人子弟。現在社會各界群起批
評，大學不應成為「講粗口辱警察」的課堂，敦促大
學當局嚴格執行校規，嚴肅處理舉辦「粗口歌晚會」
的搞事者，這是非常必要的。難道我們容許每年花幾
百億元的教育公帑，就這樣被糟蹋了嗎？
《論語》說：「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
不死，是為賊。」意思是說：「你小時候不懂禮
節，長大了毫無成就，你怎麼老了也不死呢，真是
個害人精啊！」大學生是社會未來棟樑，為崇高理
想而奮鬥要靠自己，平時更應加強道德修養，非禮
勿言；如果粗言穢語、漠視法紀，養成習慣，那就
自毁前程了。

粗口歌辱警豈是言論自由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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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會演鬧劇
反對派浪費警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卸任在即，
激進反對派中人對其「咬住唔放」。包括「人民力量」成員
在內的近百名激進反對派示威者，昨日在未經警方批准下，
由灣仔修頓公園遊行至警察總部，聲稱要送別曾偉雄，更詛
咒對方「不得好死」及「落地獄」。「人民力量」執委譚得
志（快必）更聲稱「執到花牌」，並本着「路不拾遺美德」
要到警署報案，擾攘逾一小時才離去，浪費警力。
近百名激進反對派示威者昨日下午3時許從灣仔修頓球場

遊行到警察總部。他們帶備花圈花牌、手持寫有「一路好
走、一路向西」的橫額，並捧着多幀曾偉雄的黑白照片，聲
稱要送對方「最後一程」，又不斷詛咒他「不得好死」及
「落地獄」。
不過，他們離開球場時，警方展示黃旗，指他們的遊行屬

非法集會，不排除作出檢控，但他們不予理會，更改稱是一
次「宗教活動」云云，要以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儀式送別
曾偉雄。示威者遊行至警察總部外，設下祭壇及上香，有人
在現場撒溪錢，更有人以顏料水槍射向曾偉雄道具頭像。
「人民力量」執委譚得志現身警察總部，涉嫌自編自導自

演一齣鬧劇，浪費警力。他當時聲稱在街上「執到花牌」，
花牌背面有一個含現金的信封，信封面寫有「曾偉雄警務署
（處）長千古」。他稱，由於內含現金，必須在「路不拾
遺」原則下送到警署，更一度表示要親自進警署內報案，最
終擾攘逾一小時，警方在總部門外替其落案，並將花牌依程
序保管於警署內。

近日黃大仙發生一宗
罕見的車房爆炸意外，
釀成三死多人受傷，肇

事車房所在的大廈亦因在爆炸中嚴重受損而須
封閉，居民頓時有家歸不得。
機電工程署初步調查顯示肇事的士的氣缸表

面完整，估計事件並非的士氣缸爆炸所致，警
方懷疑是氣體洩漏觸發爆炸。同時，現場的
「天眼」顯示有人在爆炸現場燃點香煙，不久
後車房發生爆炸。兩者是否今次爆炸的成因還
有待當局調查。
這次意外，對業界無疑是一個警號，業內人

士指出行內的安全意識薄弱，儘管車房經常儲
存一定數量的天拿水、電油、噴漆和風煤等易
燃品，車房內外亦經常有人吸煙。要提升業界
的安全意識，需要相關部門制定全面的安全守
則，並持續進行教育及推廣，絕非一兩次全港
性巡察可以做到。

須檢視有否儲存過量易燃品
爆炸事件後，當局即兵分兩路，一方面成立
跨部門小組調查肇事原因，以防事件重演；另
一方面，由消防處展開全港巡察，檢視車房有
否儲存過量的易燃品，藉以減低公眾對事件及
車房安全的憂慮。

現時估計全港有18,000多輛石油氣的士，以及逾3,100
輛石油氣小巴，這些車輛大多使用了一段年期，加上
「搵食車」損耗大的特性，對維修服務需求龐大。雖然
全港有2,700多間車房，但可以為石油氣車輛維修或更換
氣缸和喉管的持牌工場，不足30間，供求之間明顯不對
稱。持牌車房不足，容易誘發違規行為。當局應一併檢
視上述問題，並提出建議，諮詢業界及公眾，共同找出
解除車房安全隱患的方案。 （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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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學生會早前在校園舉辦音
樂會，竟有人大唱辱警粗口歌，各界
紛質疑大學校園被污染。「撐警大聯
盟」、「保衛香港運動」等多個團體

昨日趁《城市論壇》討論事件時到場示威，要求嶺大
學生會向警方致歉。不過， 節目主持人偏幫撐粗口
歌的示威者，甚至將一名持反對意見的市民趕離場。

在論壇開始前，台下市民已經有激烈的討論。當主

持謝志峰介紹嶺大學生會會長劉振琳等人時，場內一
片噓聲，更有人大叫「垃圾」、「畜生」等。多名市
民在論壇上發言時批評，嶺大學生會會長容許粗口入
侵校園，辜負納稅人的栽培。有市民則批評，目前香
港的大學排名不斷下跌，老師須負起最大的責任。

在不足一小時的節目內，主持謝志峰多次與「保
衛香港運動」成員口角。其間，謝志峰不滿一名
「保衛香港運動」成員多次站立喊口號，強迫對方

離場，但就容許支持嶺大唱粗口歌的示威者多次發
言，甚至未有阻止有關人等質問台上嘉賓同反粗口
歌的「新界關注大聯盟」發言人何君堯，令台下的
市民噓聲四起。

多個支持設立辱警罪的團體及人士到場。其中，
「撐警大聯盟」召集人李偲嫣不滿主持人謝志峰沒有
邀請她上台，並與對方理論。李偲嫣指出，他們收集
了很多支持設立辱警罪簽名，也有在電台發聲，謝志
峰在回應時則稱，何君堯「較高調」表達對事件的意
見，她與何君堯相比「差九截」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主持偏幫「撐粗者」逼「保港」成員離場

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昨日討
論嶺大粗口歌風波。何君堯在發

言時批評，嶺大學生會在早前的聲明中
稱，不會「過濾」任何的表演內容，反
映學生會執迷不悔，「他（劉振琳）是
執迷不悔，分不清楚基本的是非。到底
我們在校內要有『博雅』的教育，還是
『博拉』的行為。」

「就地正法」等歌詞涉恐嚇
他強調，是次事件不單是「講粗口」
的問題，而是法律問題：有關歌詞中多
段都將警方形容為「黑警」，又鼓吹市
民向警方「起底」，甚至提及到要「就
地正法」，完全是一種語言暴力，更已
涉及恐嚇、破壞社會安寧等行為，違反
了《公安條例》第十七B（2）條，可判
罰款及監禁。
劉振琳在回應時辯稱，該音樂會是學
生表達對政府的不滿，不應只針對粗
口，而應關注行動背後的原因，是在
「不義政權」的大環境下，在體制內外
「抗爭」均不果，遂選用「非主流」方
式抗爭，又稱他們日後會繼續視乎活動

的本質和主題原意，和表演者的曲目是
否與他們的表演主題相符，「如果覺得
相符，我們不會『過濾』內裡的粗口或
俗稱的俚語。」

何君堯批做法超越法律底線
何君堯反駁道，學生會的做法已經超

越了法律底線，違反香港社會期望及尺
度。此時，同場的「文化評論人」鄧小
樺多次插嘴稱，是次為校內活動及音樂
會，而若該音樂會的目的並非為了進一
步行動及衝擊政府，則不會犯《公安條
例》，又稱若以言語表達意見即屬破壞
社會安寧，是以言入罪，並反問現場就
有不少人以粗言辱罵她，是否已破壞了
社會安寧。
何君堯則多次要求鄧小樺及劉振琳兩

人即場讀出有關粗口歌內容，但兩人沒
有回應。何君堯表示：「你試下同少數
民族、殘疾人士講，睇下有咩後果？」
何強調，當個人自由超越社會期望及法
律水平時，「唔可以做就唔可以做」，
並舉例說：「鄧小姐可以話行為藝術，
企喺台上面脫晒件衫去表達，體現所謂

行為藝術，點解你唔咁做呢？」

「保港」責散播粗口文化影響學生
「保衛香港運動」同日發表聲明，批評

嶺大學生會對是次事件沒有半點歉意，藐
視校方作出的警告，更在校園內散播粗口
文化，影響學生個人修養，嚴重打擊嶺南
大學校譽，破壞嶺大畢業生的就業機會。
他們譴責這種「粗鄙文化」進入校

園，並促請嶺大校方，阻止有關撕裂社

會和「港獨」思想在校內漫延，及停止
對主事的學生會的一切資助。學生紀律
委員會應對搞事的學生會成員施予最高
的懲罰，包括終止他們學籍，甚至開除
出校，以儆效尤。
「保衛香港運動」要求嶺南大學學生就

是次事件向全校師生、學生家長和社會大
眾道歉，承認犯錯和承諾不會發生同類事
件，否則他們將會向警局舉報，學生會涉
嫌違犯《公安條例》第十七B（2）條。

嶺大博雅淪「博拉」
學生會死撐粗口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嶺南大學學生會早前在校園舉辦

音樂會，有樂隊大唱辱警粗口歌，引起公憤，嶺大就此事道歉並

警告學生會有關人等。不過，嶺南大學學生會會長劉振琳昨日

稱，唱粗口歌只是為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更稱日後也不會「過

濾」表演者的演出內容。「新界關注大聯盟」發言人何君堯批評

嶺大學生會執迷不悔，是非不分，又指該首歌曲的歌詞帶有恐嚇

及侮辱他人的成分，或已觸犯《公安條例》。「保衛香港運動」

則要求學生會就事件道歉，否則將會向警方舉報。

▲「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
傅振中在論壇上向嶺大學生
會會長劉振琳頒發「粗口爛
舌一等獎」。 劉國權 攝

闡釋香港普選的最權威文章
張曉明這篇名為《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

選》的文章，值得香港社會高度重視，原因有三：
第一，普選方案很快就會提交立法會審議表決，但

目前社會上仍有不少爭議，反對派議員至今仍然企硬
要否決符合人大「8．31」決定的普選方案。在這個關
鍵階段，作為中央駐港機構最高代表的張曉明發表全
面闡釋香港普選制度的文章，清楚表達中央對香港普
選的看法及立場，具有極高的權威性，有利外界進一
步全面了解中央對香港普選的看法。

第二，張曉明文章全面地闡述了香港普選問題的歷
史源流、法律基礎和香港的特色。文章介紹了香港普
選問題的來龍去脈，指出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
明》並沒有提及「普選」二字。1985年基本法起草工

作開始後，在起草委員會內部和香港社會上，圍繞行
政長官產生辦法包括普選辦法討論過多種方案。經深
入比較並吸納各方合理意見後，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
第45條第二款作了如下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
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這說明香港的普
選並非源自《中英聯合聲明》，而是中央通過基本法
賦予香港。基本法明確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模式是「提
名委員會提名+全社會一人一票選舉」，還確定了制定
普選制度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實際情況而制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兩個決定，
使得基本法規定的「最終達至」的普選目標，在香港
回歸20年之際變成「可望又可及」的事情，顯示了中
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的誠意，是「一

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里程碑和新亮點。

普選制度沒有國際標準
第三，文章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反對派指普選方案

沒有採納「公民提名」，沒有跟隨「國際標準」，是
所謂「假普選」。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其最大問題是
罔顧香港的實際情況。張曉明指出，判斷普選制度的
優劣，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看它是否適合該國或該地區
的實際情況。張曉明在文中更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實際情況」作出了權威論述，當中包括四個方面：
一是適合香港特定的憲制地位。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
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二是適合香
港特殊的民主發展情況。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不長，
選舉制度尚處於逐步培育、漸趨成熟的過程中。三是
適合香港複雜的社會政治生態，絕大多數香港同胞都
是愛國愛港的，但包括香港部分反對派人物與外部勢
力的勾連問題，不能不令人警醒。四是適合香港多元
的利益訴求狀況。在選舉制度中，通過適當機制安
排，兼顧社會各方利益，確保均衡參與，才能保持經
濟繁榮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香港的普選制度，最根本的就是要按照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辦事。按照基本法，行政長官既要對香港負
責，同時也要對中央負責，是中央與香港關係的樞
紐。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得到中央信任，才能維護中
央與香港的良好關係，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保障香港的繁榮穩
定。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
員會制度，人大「8．31決
定」就普選制度的核心要
素所作出的規定，正正體
現了有關要求，最能保證
香港社會的福祉。

理直氣壯回擊惡意攻擊
民主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色。從各國各地政

治實踐來看，如何規定自己的普選制度，在全世界
確實千差萬別，根本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
的標準。《聯合國憲章》和有關國際公約充分尊重
各國各地按照本地實際情況選擇自己的經濟、社會
制度和政治體制。香港的政改方案不但適合實際情
況，有力地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更兼具合憲性、
民主性、正當性、穩健性的優點，無疑是當前時空
下最好的方案。

張曉明從制度層面闡釋香港的普選問題，以宏觀的
角度、歷史的角度、法制的角度全面剖析香港普選制
度的優越之處，各界理應對本港的普選具有制度自
信，相信這是最有利於香港的民主發展，最有利香港
的繁榮穩定，最有利兩地關係和睦共處的制度。面對
社會上一些批評普選制度的聲音，社會人士應該更理
直氣壯地出來維護現行普選制度，敢於激濁揚清，支
持依法落實普選。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發表《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選》的6000字長文，其精髓就

在於通過全面、深刻而又權威的闡釋，鼓勵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對香港特色的普選制度樹立一

種制度自信：堅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不僅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而

且是最適合現階段香港實際情況的制度，是完全符合「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制度，是

切實可行的好制度。在本港普選進入最後關鍵時刻，張曉明以中央駐港機構最高代表的身份

發表文章，具有極高的權威性和強烈的針對性，不僅可以讓人進一步認識具有香港特色的普

選制度的合憲性、民主性、正當性、穩健性，而且能夠增加社會各界對普選制度「制度自

信」的底氣，理直氣壯激濁揚清，對於種種惡意攻擊給予有力回應。

張曉明權威闡釋制度自信 鼓勵各界理直氣壯挺普選

■盧文端

◀大批市民舉牌責備嶺大學
生會縱容粗口入侵校園。

劉國權 攝


